
护论和境况主义辩护论

辩护论是当代西方知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在这个研究领

域中，最有影响的三种辩护论是基础主义辩护论、连贯主义辩

本书围绕辩护退循问题对这三种辩护

论做了批评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辩护退循问题

的新思路，即实践辩护论的构想。

全书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对西方哲学关于知识、信念、真理和辩护问题研

究的历史回溯。它表明，在众说纷纭的知识论学说中，在很大

程度上支配西欧哲学的古典传统和以美国实用主义为特征的实

用主义传统，都对当代辩护论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章讨论了知识论中辩护问题的起因。从逻辑上说，辩

护问题导源于知识标准说明的辩护条件。标准说明把知识定义

为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即知识是由真理条件、信念条件和辩护

条件构成的。真理论和信念论中的争论，势必对辩护论的研究

产生一定的影响。盖铁提出反例，企图说明知识的标准说明是

不正确的。但本书认为，盖铁反例的真正价值在于提出了辩护

有效性问题，标准说明可以通过搁置反例的途径得到辩护。另

一方面，从问题的产生来说，辩护的退循问题是辩护之争的起

因，各种辩护论都是解决退循问题的一种相竞争的思路。

第三章讨论了基础主义辩护论及其困境。基础主义辩护论

是最有影响的一种辩护论。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在辩护

论上大都采取某种基础主义的立场。这种辩护论以辩护的非对

称性为特征，即：基本信念作为辩护的基础，能够支持其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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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念集，由于把信念这样的：如果某人

比没有 时更加连贯，那么就

念而本身不需要其他信念的支持；非基本信念则需要其他信念

的支持。它的辩护优势主要在于从认识上建立了知识与世界的

联系。但同时它又在两个方面陷入了辩护困境：在信念的事实

方面，它陷入了无误论的困境；在信念的语言方面，它陷入了

包含还原主义和原子主义在内的证实主义的困境。

第四章讨论了连贯主义辩护论及其困境。连贯主义辩护论

以辩护的对称性为特征，它否认辩护需要基础，认为每一个信

念都被它所从属的信念集的其他信念所辩护。它的基本思想是

相信

作为它的一个元素，

而言，或用别的信念替代

被辩护。从强调的论点来看，连贯主义可区分为经典连贯主

义和说明连贯主义。经典连贯主义辩护论强调演推概念，但演

推概念既不是辩护的必要条件，也不是辩护的充分条件，并且

它还无力解决连贯的程度问题。说明连贯主义辩护论强调相互

说明概念，但它未能建立辩护方法和认识目的之间的联系，并

且导致知识论的循环论证。从总体上说，连贯主义辩护论的辩

护优势主要是在方法上建构了允许辩护增长的模型，这种方法

上的优势得益于它的整体主义的意义论预设。它的主要失误则

是在认识上，割裂了知识与世界的联系。

第五章讨论了境况主义辩护论及其困境。境况主义把知识

的辩护置于具体的境况中加以考察。它断言，一个信念的辩护链

是以未经辩护的信念为终结的，而这个未经辩护的信念被相关

社会群体接受的唯一理由是社会舆同。境况主义辩护论又可区

分为常识辩护论和科学辩护论。境况主义的常识辩护论主要关

注常识信念的辩护。其中威廉斯的境况主义以强调探究境况为

特征，安尼斯的境况主义则以强调问题境况和适当的反对者群

体为特征。库恩、布朗等人的境况主义科学辩护论专注于科学

理论的辩护，认为科学辩护总是相对于某种概念视景，这种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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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视景决定什么样的科学问题是值得研究的以及关于科学问题

的什么样的回答是可辩护的。境况主义的辩护优势主要在于强

调了辩护的社会性和历史性。它的困境主要在于：社会舆同是

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境况主义的辩护与信念的认识辩护无

关；它没有把个体认识视角与认识上有意义的相关社会舆同联

系起来；它预设了一种站不住脚的真理论。

第六章提出了实践辩护论的构想。实践辩护论是解决辩护

退循问题的第四种选择，它超越了基础主义辩护论、连贯主义

辩护论和境况主义辩护论用信念辩护信念的共同预设，同时又

避免了可靠主义辩护论的心理主义倾向，而从实践那里寻求辩

护之谜的解。马克思制定了完备的实践概念，并且提示了用实

践解决理论信念的辩护问题的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

是实践辩护论者。实践辩护论包含四个基本论题：终极辩护论

题断言，信念的终极辩护是相关社会群体的实践提供的，并且

是相对于某一具体时间的；辩护依赖性论题断言，一切被辩护

信念都是部分地借助与其他信念的关系而被辩护的；整体辩护

论题断言，信念在经受终极辩护的时候，不是单个地，而是以

包含背景信念在内的信念集面对相关社会群体的实践；辩护优

先权论题断言，在信念的终极辩护中，观察信念倾向于拥有辩

护优先权。在实践辩护论中，辩护标准和真理标准达到了统一。

这种统一表明，知识的可能性就在于知识的真理条件、信念条

件和辩护条件在实践基础上的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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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知识是由

自从盘古开天地，人类就在探索着无穷无尽的自然之谜，

进而探索对自然的探索。于是，一个寻常而离奇的问题产生

了：知识是什么？这就是知识的本性问题。它同哲学的历史一

样古老，又同崭露头角的思潮一样新颖。它构成了知识论研究

的核心，从古代希腊直至当今表面上形态各异的知识论学说。

逐渐形成了一条堪称为古典传统的

灿烂的希腊古代文化，以她的哲学明灯光照历史长河。在

众说纷纭的知识论学说中

脉络，西欧哲学在很大程度上经受这种古典传统的影响。

古典传统把知识看作对实在的真理解

两要素构成的：真理和对实在的理解。这样知识就是与信念或

意见有别的东西；知识排斥信念，即便是真信念或真意见也不

能枉称知识。这种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图，而后者导致了

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把完善的知识看作沉思。

在柏拉图那里，信念是和意见同属一类的东西。他的目标是

把知识与真意见区别开来。因此，柏拉图的问题就是：知识和

真意见的区别是什么？柏拉图是通过从知识领域驱逐知觉而把

知识与真意见区别开来的。他把研究对象区分为可理解的世界

和可感觉的世界，前者是知识的对象，后者是知觉的对象。在

他看来，真正的知识是对不变的存在洞悉，真沉思只能涉及存

在，因而知识本身是不变的。但知觉的对象是可感觉世界，它

处在永恒的流中，不能提供作为沉思对象的存在，因而知觉不

是知识。他把信念或意见列入知觉一类，从而借助可理解世界与

可感觉世界的区分，把知识同信念或意见区别开来。显然，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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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局部变化置于本质

这种拉图是沿着通向存在的真理之路而追随巴门尼德学说的

对知识本性的看法，导致了一种本质上是静态的形而上学。

尽管亚里士多德批评了柏拉图否认变化的观点，但是亚里

士多德的变化学说终究是不彻底的

在亚里士多

上是静态的整体图式中。按照这种古典传统的知识观，人们所

能知道的东西，必须是被充分表述和精确定义的，以便被明确

地理解；处于永恒变化中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被把握

不恰当的

德看来，定义是本质的陈述，而本质并不是多变的，仅当心灵

没有充分把握本质的时候，定义才可能是有缺陷的

理解是谬误，而缺乏理解则是无知。由于人们很难区分不恰当

的理解和缺乏理解，因而也就很难把谬误和无知区别开来。

显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区分知识和信念的思维方式在

总体上是一致的，即都以某种不变性区分知识和信念。不过这

种不变性，在柏拉图那里是可理解世界的不变性，在亚里士多

德那里则是本质的不变性。这样一种思维方式，不是从构成知

识的条件上区分知识和信念，而是把知识和信念当作不变与可

变的东西，从二者的属性上予以区别。这样一种区分方式，与

其说是把知识与信念区别开来，毋宁说是把信念从知识中驱逐

出去。对知识本性的这种理解，理所当然地不能把辩护问题摆

在知识论研究的重要位置。 然而，历史的真实是这样的：知

识不能没有信念，辩护始终存在于知识论的研究中。不过，辩

护在知识论中的存在，与人们自觉地把辩护论作为知识论的一

①这并不是说在古代希腊的知识论中没有出现辩护问题。柏拉图在《泰阿泰德

篇》中曾把知识看作被说明的真信念。所谓说明即是表明为什么相信所信的东西。

没有对真信念作这样的说明，就没有知识

然而，它并不是柏拉图知识论的主

这是古代希腊知识论中辩护问题的最清

晰的表述，它对当代辩护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流。泰阿泰德把知识看作知觉，而柏拉图所致力的问题是把知识和知觉区别开来，

信念或意见则属知觉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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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反应和回答

个部门来研究，并不是一回事。

真理是古典传统区分知识与信念或意见的又一准绳。源于

古希腊哲学的古典传统，专注于真理的研究。它认为，知识必

须是真的，以便有资格称为知识。虽然可以有这样的情形，知

识既非真亦非假，但在这种情况下，它只不过表明知识被一种

超真理的理想支配着，以致在人事中几乎没有真正的知识。知

识必须是真理，谬误决不是知识。

知识的不变性和真理性的结合，必然走上无误论的歧途。

事实上，无误论也恰是古典传统的产物。在威尔森、普利查

德、普莱斯等无误论者那里，隐涵在希腊知识观中的对真理的

强调，被发展为夸大知识和信念的区别：只有信念才可能是谬

误的，知识是绝对无误的。其论证是这样的：既然知识是对实在

的理解，并且既然我们要么理解，要么不理解，那么我们就要

么知道，要么不知道。如果理解是模糊的或有误的，那么我们

就虽然不知道但是却能够相信。因此，不管有什么样的错误，

都只能是信念的错误。

与古典传统相反的知识观，是一种以美国实用主义为特征

的知识观。我们姑且称之为实用主义传统（也许可以换用一个

更恰当的称谓），但并不是专指詹姆斯、杜威等人的学说。这

种实用主义传统认为，知识是一种认识和处理相对模糊的、非

形式的、不确定的、处于连续变化中的活动范围的方式。尽管

这种观点的某些因素散见于整个哲学史，甚至在古希腊哲学中

也可以找到它的端倪，但是直到进化论发展起来以后，它才得到

充分的阐述。按照这种实用主义传统，知识是对人类有机体适

应或调整相对非形式的、非精确的、不确定的、连续变化的刺

激源的过程的表述。心灵这一人类有机体发展了的生物机能，

吸取相对说来未形成的原料，并通过选择和定义来学习怎样做

知识就是这一学习过程的结果。因此，知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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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的范围中，表述了一个

一种调整活动，借助这种调整活动，相对非形式的活动范围被

建构到生存环境中。既然知识是一种适应过程，那就没有必要

像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那样去理解经充分表述的、既成的实

在。这样，谬误不再是不恰当的理解，而是一种正面的失调；

无知也不再是缺乏理解，而是在与调整有关且需要调整的地方

缺乏调整。

实用主义传统抛弃了形而上学的不变性，允许知识是可变

的。因为既然承认知识是一种调整过程，那么不言而喻，被知

者和知识本身就都能够连续地变化。这里所发生的是一种相互

作用，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并不仅仅改变有机体。有机体既改

变自身以便能够成功地做出反应，同时也改变环境使之能够接

受这种反应。人类有机体构述、定义它所反应的对象，并使之

精确。就知识从相对非

被构造的世界而言，知识是由它的对象构成的。它之所以不需

要预构的、现成的世界，是由于它按照其活动的可能性构造了

自己的世界。实在是一个暂时的过程，而过程是连续的。于

是，无论实在是什么，它本身都不具有预定的绝对极限、界限

或彼此分离的部分。心灵构述了它借以与之相互作用并使之足

够确定以便对之进行调整的生存环境。人没有现存的实在要去

理解，一切都处在过程中。正因为知识是一种适应，所以知识

就永远在真正地变化。

在知识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实用主义传统也持有与古典

传统不同的见解。按照实用主义的知识观，真理是符号和符号

所代表的东西之间的符号化的恰当性。当符号成为诸如经验命

题这样的复杂结构时，符号化的恰当性就是由符号的用法测度

的。这样，真理就与一组复杂的条件有关并依赖于这组条件。

根据这种观点，真理不过是既非原型亦非永恒的语义关系，因

为它是借助条件产生并且与这些条件有关的。在这里，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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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最

年代初开始，逻辑主义的倾向受到了历史

认识意义的地方在于，实用主义传统把真理与知识的关系理解

为一种条件关系。这样，就可以把知识理解为真的而不必陷入

无误论的泥淖。

实用主义知识观反对把知识和信念作无误论的区别。它主

张，知识和信念并不是水火不容的，知识乃是信念的一个适当

的部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都相信，但我们所相信的许多

东西却不能称之为知识：其标准就在于证据。知识是以恰当证

据为根据并不断为新的证据所确认的那部分信念。这就是说，

知识是须经辩护的。于是，辩护进入了知识的范畴。

世

总之，古典传统和实用主义传统都对当代知识论中的辩护

问题做出了贡献，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其实，还在进化论产

生之前，辩护问题就已经引起许多哲学家的关注。在

纪，大多数哲学家都相信科学从事实出发，从事实（观察、测

量）可以推导出规律。他们认为，唯有正确的发现逻辑才能够

保证所得到的定律或理论是确实可靠的。认识的方法既是发现

的方法，也是辩护的方法。发现逻辑与辩护逻辑是同一的。

在实证主义那里，辩护境况和发现境况开始分家

世纪中

先提出，归纳逻辑主要研究假说的评价标准，不是研究科学发

现的方法。由此开始了辩护境况和发现境况的分离。

寻找发现逻辑的纲领。

叶以来，大多数科学哲学家便以研究证据支持关系的纲领代替

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执著于理论结

构的逻辑分析，辩护成了理论本身的逻辑。波普的哲学是从逻

辑经验主义到历史主义的过渡。一方面，波普提倡一种没有主

体的认识论，把发现境况作为心理学问题而不屑一顾，主张理

论评价应当仅仅决定于科学理论本身的属性，同个别科学家的

信念无关。另一方面，波普提倡证伪，否认辩护，用证伪主义

方法论取代了辩护论。

年代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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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批判。在历史主义那里，理论不再被单纯地看作命题或

假说的集合，理论是一组信念；对科学理论的研究跳出了单纯

逻辑分析的框架，着眼于历史中实际存在的人的活动的考察；

发现境况和辩护境况的裂痕开始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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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知道（ ）的名词

称为辩护条件。

一、知识的标准说明

辩护是知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从逻辑上说，直

接导源于三元知识定义的辩护条件。所谓三元定义，在当代西

方知识论著作中亦称作知识的标准说明，它是由三个子句构成

的，即：

当且仅当知道

）

相信

对 的信念得到辩护。

称为真理条

按照标准说明，知识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它由真理、信念和

辩护构成，是真理、信念和辩护三要素的统一。在三元定义

中，知识三要素分别用三个子句表述，子句（

件，子句（ ）称为信念条件，子句（

从语词上说，知识（

知道张三”，“

化。凡是知道的，皆为知识。但对标准说明所定义的知识，却

不能作单纯的语词化的理解。标准说明所定义的知识是命题知

识。固然象“ 知道怎样骑自行车”这样的语

句，也可以是表达知识的语句，但它们不属命题语句，因而不

能用标准说明来规定。仅当把“张三”或“怎样骑自行车”化

归为一个命题的时候，上述语句才是对标准说明所规定的命题

知识的表述。显然，如此定义的知识是有科学认识意义的，因

为科学知识是由命题知识构成的，科学哲学所关心的知识也主

要是命题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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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知识的最低条件 第三则

第二个子句即信念条件就可表示为

第三个子句即辩护条件就可表示为

，是说若

二、知识的信念条件

是真的，它通常被看作规定性的。第二个子句

，是说若 知道

是说若ａ知道ｐ则ａ对ｐ的信念得到辩护，它

把碰巧走运的猜测排除在知识之外。这样一个人即便对自己

的猜测充满信心，若没有满足辩护条件，他的这个信心十足的

信念仍然不在知识之列。

知识的标准说明，使信念进入知识的研究。知识论的信

念条件表明，尽管信念并非都是知识　　但知识却总是一种信

念。这种作为知识的信念乃是辩护的对象。一个命题只有首先

成为信念，即作为信念命题，才能成为辩护的对象。因为给不

相信的命题作辩护是没有意义的。

信念论带来的争论是颇多的。与辩护论有关的争论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信念本性的争论，二是关于信念条

件的争论。

正如在对知识本性的看法上众说纷纭一样，对信念本性的

看法也同样莫衷一是。大体说来，对信念本性有三种不同的看

则

知识的标准说明就是由这三个条件构成的。

标准说明具有明显的优越性。第一个子句

知道

相信

个子句

个子句即真理条件就可表示为

对表示，用 的信念得到辩护。经过这样的规定，第一

表示，用知道表示 相信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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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的然而却从未被打碎

关的信念 相信

相信 是一个 处于某种

法，但这些不同的看法，实际上不过是从不同的侧面对信念作

范畴理解的不同方式。

经典的例子来自休谟对信念的说明。他

第一种看法是把信念理解为意识现象。这是从意识范畴的

角度理解信念的方式

把信念看作与现在的印象相连结的生动观念。所谓与现在的印

象的连结，只适合于那些归纳地得到的、与特殊的事实问题有

等同于 把因此，休谟的信念观实际上是把

的生动印象提供给意识。信念当然是人的一种意识现象，但若

象休谟那样只把信念与现在的印象相连结，则对信念的理解就

过于狭窄了。因为印象在意识中的内容可以随着人的生理状况

而时隐时现，而信念则是相对坚定的，尽管有坚定程度的不

同。即便在缺乏关于现在的印象的意识内容时，信仰者仍然可

以持有相关的信念。

年发表《心的概念》以来，

第二种看法是把信念理解为性向。这是从性向范畴的角度

理解信念的方式。自从赖尔在

该性向的表现区别开来，并进而

把信念的属性同物体的性向作比较，已经成为哲学的常识。把

信念与作为哲学术语的性向作比较，有助于阐明信念的本性。

因为人们可以把一物的性向和

例如，一片玻璃可以是易看出，从性向推导不出性向的表现

对

同样，我们也可以把信念和它的表现

的信念和表达这一信念的言语活动及其他区别开来，即把

人的信念的表达并非都是外在的

活动区别开来。我们可以看出，从持有信念推导不出信念的表

达。然而问题并不这么简单

的信念的可能表达。在这方面，赖尔的性向说同他整个是

肉体行为，无言的思想、心理意象以及内心的赞同，等等，都

对

的行为主义心灵理论一样，是无能为力的。

按照这种理解方式，

第三种看法是把信念理解为状态。这是从状态范畴的角度

理解信念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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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确定 是真的

是真的是可

（

，即 这是

实际上排斥

就是说，知识排斥相应的信念

对信念条件的强否定，它最初是由柏拉图提出来的。他的论证

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知识是绝对无误的，信念是可误的。由于

无误论的知识观是站不住脚的，近几十年来，对信念条件的强

否定转而从语言学论证那里获得支持。例如，当某人告诉你，

他相信最后一班火车开走了的时候，你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

论：作为一个事实，他并不知道最后一班火车已经开走了。这

一语言学论点被认为是表明了知识排斥信念。

对信念条件的强否定，受到了许多哲学家的批评。阿姆斯

特郎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论证，反驳对信念条件的强否定。首先，

；其次，蕴涵着 相信 是真的并且 知道确定

相信 是真的并且 知道

表示

是可能的。由此可推出，

能的。若用 ，则上述推理可符号化为确定

）（

的反驳显然，阿姆斯特郎推理的结论是对强否定

）。这就是说，虽然知

对信念条件的强否定太极端了，弱否定则比较缓和。弱否

定观点认为，尽管知道某物而不相信它是可能的，但从知识推

导不出信念的缺乏，即～

却是可能识并不排斥信念，但是无信念的知识（

的信念就是对 的心灵以某种方式

坚持这一信念的一切时间内持连续状态的问题，这个状态在

续着。就信念的获得而言，

被打上印记的问题。但信仰者对他所持有的信念可能知道，也

可能不知道。这样信念和知识就是有区别的，它可以是知识，

也可以不是知识。对信念本性的不同看法，从辩护论的角度

看，就是对辩护对象的不同看法。

关于信念条件的争论，对理解辩护对象有着更直接的影

响 。

对信念条件持否定观点的哲学家认为，知道

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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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地球是圆的，否则就是矛盾

是真的却推导不出相信 是真的。因此，我们确定

）

看来接受对信念条件的一种弱肯定观点是合理的。这种弱

肯定观点认为，知道某种东西是真的不能推导出确定那种东西

是真的：

）。

但是知道某种东西是真的却可推导出相信那种东西是真的：

的了

就有

其实不然。一个人可以有矛盾信念，即的

则不是一个可能的事态。是一个可能的事态。但

取代

这样看来，我们对信念条件只能采取肯定的态度了。但究

竟肯定到什么程度呢？对信念条件的强肯定，把信念条件替换

为确定性条件，即用 。也就是说，知

识可以推导出确定性。艾耶尔就是持这种观点。

确定

确定性是一个比单纯信念更强的概念。所谓确定性是指相

当确定或完全相信某物是真的（我们暂且这样理解，下一章将

给出确定性的精确定义）。 相信可以推导出 。例如

确定地球是圆的，可以推导出

但

以及～（

若有识；而 的知识，则必有 的信念。

有的信念，就必定没有 的知识； 的知的信念，却未必有

但却不允许出现 并且不相信 没 有的情况。因此，知道

。真值表允许出现 的情况不知道并且相信

的真值有三个，即：

能反过来从信念推断出知识。这可以从真值表看出来 蕴涵式

件，信念是知识的必要条件。从知识可以推断出信念，但却不

表明知识与信念有推断关系。知识是信念的充分条

对信念条件的弱肯定，确立了知识与信念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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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的，即知识包含着真理的成份。这样，对知识，则

三、知识的真理条件

真理真理问题是与知识论中的辩护问题直接有关的问题

论与辩护论在知识论中的联系，是由于知识的真理条件和辩护

条件同为知识的必要条件。从知识的真理条件，我们得知，若

知道

的辩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知识的真理条件辩护，即为知识

的真理性提供可用之于辩护的证据。有什么样的真理论，就有

什么样的与之相应的辩护论。而辩护论又常常设一种相应的真

理论（尽管并不总是包含这样的预设）。因此，真理论上的分

歧，不能不投射到辩护论上来。

当然，我们不能一般地说真理是辩护的目的。因为辩护只

是为某一信念提供好的理由。这些好的理由就是据以辩护的证

据，它们可能是观察事实（相对于理论而言），也可能是理论

（或定律），甚至可能是逻辑规则（包括推理规则、对应规则、

转换规则，等等）。辩护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但就辩护的认识

目的而言却是以真理为目标的。因为信念的认识价值是以真或

假来判定的。在知识论中，辩护本质上总是与真理目标相联

系，即尽可能多地获得真理，尽可能多地避免谬误。

在这方面，

信念有真假之分。按照知识的标准说明，假信念不是知

识，知识必须是真信念。例如，一个人可以坚信地球是平直的，

并且他有许多直观的证据为他的这一信念辩护。但由于他的这

个信念是假的，因而我们可以说他并不知道地球是平直的，而

只是相信地球是平直的。人可以相信没有的东西，但不能知道

没有的东西。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地球是平直的这一假

信念不是知识。在科学哲学中，完全否认真理与知识的联系的

人是不多见的，多数人都能同意知识的真理条件

分歧往往发生在对真理的理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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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提

连贯主义者把真理理解为语言中命题之间的连贯关系

他们主张，当且仅当一个命题是一个连贯集的元素，这个命题

才是真的。真理不依赖于语言与实在的关系，它只依赖于语言

中命题之间的关系。这种真理论最初是由布雷德利在

出来的，尔后又为某些实证主义者，如

年，多依尔在

年的纽拉特提出。

年，进一步阐在更近的时候，雷彻尔在

发了这一理论

连贯主义认为，真理是一个程度问题。所谓命题是真的，

不过是说它们是一个连贯集的元素。它把真理定义为连贯集的

元素，而不是连贯集本身。连贯集本身并不是真理，一个命题

集仅当它是更大集合的元素时，才可能是真理。真集合的概念

是无意义的。

连贯主义关于真理的定义，受到了罗素等人的所谓多元性

驳议的批评。他们认为，连贯主义的真理定义是站不住脚的，

因为不管对连贯性的说明多么严密，我们总得承认命题的连贯

集不止一个 在连贯的概念中，没有任何东西规定唯一最连贯

的命题集。但完全的真理集却只有一个，因此，真理不能仅根

据连贯集来定义。

根据奎因的论奎因曾提出证据不足以决定理论的论题。

题，可知在处理证据的时候，存在同样有效的若干不同理论

特别是，如果我们所获得的不同连贯

如果我们承认完全的真理集是唯一的，那么我们就不能承认这

些对于证据来说同样有效的不同理论都是真的，也不能说这些

不同理论的要素都是真的

集都是近乎完全的，它们构成对世界的完全然而却是不同的描

述，那么我们就不能承认这些对世界的不同描述的各个部分都

是真的。这些不同的描述，是彼此竞争的命题集，其竞争目标

于批评基础主义辩护论是同样有效的

在那里，我们将看到，这个论题对①奎因的这个论题，我们留在第三章讨论

第 16 页



在于获得真理。然而，在这些竞争的命题集中，只有一个完全

包含真理

的论证，与罗素等人的批评本质上是一致的

因而，连贯主义真理论是错误的。以奎因论题为基础

这种多元性驳议的

基本预设是一元真理论。通过揭露连贯主义真理论所隐含的多

元真理论与一元真理论的矛盾，多元性驳议指出了连贯主义真

理论的失足之处。

因此

为了躲避多元性驳议的批评，布兰沙德和布雷德利等人赋

予连贯主义以经验特证，我们权且称之为经验主义的连贯主

义，以区别于非经验的连贯主义。经验主义的连贯主义认为，

只存在一个连贯集，这个唯一的连贯集由于在经验上是有根据

的而与所有的竞争者区别开来。这是因为，人的思想和探究的

目标就在于发现人的经验的最有系统的秩序。经验主义的连贯

主义承认认识是从经验资料开始的，信念集就是围绕经验资料

而建构的，并将以最系统的（连贯的）方式整理这些资料。为

了做到这一点，人们可能需要拒斥某些资料，但不能拒斥所有

的资料，因为人的认识目的就是要理解这些资料的意义

信念集必须是经验上有根据的，这种植根于经验资料的根据，

担保只有一个集合构成最系统的秩序。

显然，经验主义的连贯主义比非经验的连贯主义更精致。

非经验的连贯主义无法从人们的估计中排除那些空想的、假定

连贯的命题集。经验主义的连贯主义却能做到这一点。例如，

一个任意杜撰的、完整的、详细的故事，尽管是连贯的，却不

是对世界的真描述。经验主义的连贯主义可以根据其经验要

求，把这类杜撰的连贯的故事从真理中排除。然而，这并未彻

底解决连贯主义真理论遇到的问题 因为即使把所有这样的连

贯集都排除，仍然不能保证只存在一个连贯集。对经验资料的

整理，并不要求只存在一种最系统的秩序。在把资料纳入一个

说明系统时，可能有若干同样好的方法，而不同的方法往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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